
证券代码：002126� � �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38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月16日

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26,590,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

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8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

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1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25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26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2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48

浙江银轮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 01*****519

徐小敏

3 01*****163

陈不非

4 00*****869

张建新

5 00*****447

卫道河

6 01*****517

周益民

7 01*****529

陈能卯

8 01*****147

柴中华

9 00*****810

朱晓红

10 01*****269

陈庆河

11 00*****550

邱式威

12 00*****911

季小坎

13 01*****959

许绪武

14 01*****804

刘浩

15 01*****801

陈富强

16 01*****359

余金秋

17 01*****765

陆国栋

18 01*****789

曹青云

19 01*****147

陈敏

20 01*****830

袁晓秋

21 01*****393

杨分委

22 01*****447

许光强

23 01*****250

张文锋

24 01*****741

陈建汀

25 01*****594

朱文彬

26 01*****202

翁天强

27 01*****509

陈子强

28 01*****050

汤圣员

29 01*****206

董军启

30 01*****707

忻传平

31 01*****899

王中珂

32 01*****320

余维泽

33 00*****904

孙斌

34 01*****973

范正银

35 01*****254

熊永家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天台县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咨询联系人：陈庆河、许宁琳

咨询电话：0576-83938250

传真电话：0576-83938806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428� � � �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3-031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6月17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收到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天集团"）的通知，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6月17日期间，华天集团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了本公司的股份4,271,245�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

份的0.5941%，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进展公告的时间

华天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于2013年1月29日至3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华天酒店股份合计113,800股后，委托公司于2013年2月1日首次对外发

布了增持公告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

告》。（详见公司于2013年2月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相关公告）。

三、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华天集团计划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

司股份。华天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于2013年1月29日开始增持，华天集团计划自其

一致行动人首次增持日起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的部分股份，累计增持不少于300,000股，至此，本次增持计划已

经实施完毕。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一）增持期间：2013年2月1日－2013年6月17日

（二）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三）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公司控股股东华天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326,637,675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5.43%。经华天集团确认，截至2013年6月17日本次增持计

划已经全部实施完毕，合计增持4,271,2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941%。本次增

持计划完成后， 华天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330,908,920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6.0282%。

五、增持人的一致行动人及持股情况

经华天集团确认，2013年1月29日-2月5日期间，华天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等一致行动人以自有资金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96,8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0413%。截至2013年6月17日，华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331,205,42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6.0695%。

六、承诺及履行情况

华天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期间，华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履行增持承诺，增持

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七、增持行为的合规性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也不会影响华天酒店的上市地位。

八、律师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发表专项核

查的法律意见书：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

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

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情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

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2013-018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28日

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2,000,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

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

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0000股。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32,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98,0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25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26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3年6月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

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2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69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2 01*****743

郁全和

3 01*****894

郁霞秋

4 08*****629

张家港市金港镇资产经营公司

5 01*****538

邱其琴

6 01*****537

陈菊英

7 01*****027

黄忠和

8 00*****411

卢斌

9 01*****206

刘平

10 01*****067

汪仁平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6月26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4

高管锁定股

12,684,374 9.61% 6,342,187 6,342,187 19,026,561 9.61%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315,626 90.39% 59,657,813 59,657,813 178,973,439 90.39%

1

、

人民币普通股

119,315,626 90.39% 59,657,813 59,657,813 178,973,439 90.39%

三

、

股份总数

132,000,000 100% 66,000,000 66,000,000 198,000,00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98,000,000股摊薄计算，2012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0.21?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镇山东路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卢斌、夏国兴

咨询电话：0512-56926897

传真电话：0512-56926898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证券简称：

*

ST广夏 公告编号：2013-040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4月2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2012年年度报告》，为便于投资者阅读理解，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将公司2012年审计报告“合并利润表” 中“资产减

值损失” 与“投资收益” 附注栏中的次序填错，但附注标题和内容吻合、数据无

误。在此，特做更正，并向投资者表示歉意。

更正前 更正后

项目 附注 项目 附注

资产减值损失 五

、

28

资产减值损失 五

、

29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五

、

29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五

、

28

二、 2009年，按照《转债协议》和《定向转增股份协议书》规定，浙江长金实

业有限公司（简称“浙江长金” ）获得公司资本公积转增的24,944,668股股份，并

承接了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简称“酿酒公司” ）对中国农业

银行的约1.61亿元债务， 酿酒公司未支付对价或做出补偿就摆脱了主债务人的

地位。因此，公司于2009年确认对酿酒公司的债权为161,948,252.51元，作了借记

“其它应收款” 161,948,252.51元，贷记“资本公积” 65,070,849.90元、贷记“营业

外收入” 96,877,402.61元的账务处理。

由于浙江长金公司在履行《转债协议》和《定向转增股份协议书》过程中

严重违约，只清偿了转让债务的30%，其余债务始终未能偿还。为了维护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公司在执行《重整计划》时，将浙江长金所持有公司70%的股份进

行了划转， 公司对酿酒公司161,948,252.51元中的70%应收款的挂账依据已不存

在，公司据此按比例原路冲回2009年度确认的营业外收入。

三、葡萄酒销售收入是公司2012年的主营业务收入。2013年，公司除销售司

法执行回来的葡萄酒外，后续将与区内葡萄种植和加工企业密切合作，以购买

葡萄原料、委托加工等多种方式继续从事葡萄酒业务。公司已从事酿酒葡萄种

植加工销售十多年，在业界和社会上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2012年，公司控股股

东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取得了8891亩成熟的葡萄种植

基地和全套葡萄酒生产设备，为支持公司葡萄酒业务，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承诺将优先保障公司葡萄原料的供应和加工，加上“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原

产地” 独特的地理优势及公司拥有的“广夏” 牌葡萄酒商标，为公司葡萄酒产业

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四、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及《2012年年度报告》中反映的债务重组最终

金额是经管理人核实、银川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金额，共计405，287，069.45元。

五、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及清偿金额如下：

债权金额

(

万元

)

清偿

比例

清偿金额

（

万元

）

X≤100 100% X×100%

100＜X≤1000 70% 100×100%+(X-100

）

×70%

X＞1000 50% 100×100%+(1000-100)×70%+(X-1000)×50%

有关债务清偿情况，请参阅《2012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之破产重整

相关事项及2012年10月23日 《执行<重整计划>清偿债务情况的公告》

（2012-082号）。

特此说明。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13－02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购售电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葛洲坝电量购售电合同。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对公司当期业绩有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订情况

2013年6月19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售电方，与购电方国家电

网公司华中分部签订了《2013年度葛洲坝电站购售电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2013年度年合同电量为154.00亿千瓦时。合同电量上网电价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2011]2623号文件精神执行。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2013年度年合同电量为154.00亿千瓦时。 合同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发展

改革委发改价格[2011]2623号文件精神执行。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对方当事人为国家电网公司华中分部。国家电网公司华中分部系一家

电网经营企业，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在国家电网公司经营范围

内受托承担电力购销及所辖区域内省级公司之间的电力交易和调度，住所为湖

北省武汉市徐东路47号，法定代表人谢明亮。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2013年度年合同电量为154.00亿千瓦时。合同电量上网电价按

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2011]2623号文件精神执行。

2、结算方式：上网电量以月为结算周期。

3、履行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4、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条款视为违约，合同非违约方有权

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5、争议解决方式：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

方应协商解决，也可提请电力监管机构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合同任何一方可

依法提请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6、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

7、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2013年6月19日在武汉签订。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预计本合同的签订将对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本合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按国家规定向国家

电网公司售电，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合同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由于本年度来水和设备运行状况较好，履行合同的风险很小。

六、备查文件

1、合同文本《2013年度葛洲坝电站购售电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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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3-030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七届十八次

董事会会议于2013年6月19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十一名,实参

会董事十一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

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厦门首开翔泰

置业有限公司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厦

门首开翔泰置业有限公司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提

供担保，担保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厦门首开翔泰置业有限公司截至2013年3月31日资产总额2,128,781,270.42

元，负债总额1,868,642,113.60元，净资产260,139,156.82元，资产负债率 87.78%，

超过70%，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厦门首开翔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须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19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3-03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厦门

首开翔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厦门首开翔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翔泰"）

● 本次担保金额：伍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于2013年6月19日召开， 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翔泰拟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伍亿元信

托贷款，期限两年，本公司为其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伍亿元人民

币，期限两年。

截至2013年3月31日，厦门翔泰资产总额2,128,781,270.42元，负债总额1,868,

642,113.60元，净资产260,139,156.82元，资产负债率 87.78%，超过70%，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公司向厦门首开翔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厦门翔泰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春江里24号202室，法定代表人：石守京。主

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截至2013年3月31日，厦门翔泰资产总额2,128,781,270.42元，负债总额1,868,

642,113.60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1,402,237,113.60� 元， 净资产260,139,

156.82元，资产负债率 87.78%；2013年1月份至3月份的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

为-3,268,418.80元。

厦门翔泰营业收入目前为0元， 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存在销售收入延后结算

的特殊性，目前厦门翔泰房地产项目均在开发期，尚未进行结算。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厦门翔泰拟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 期限两年，

本公司为其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同意厦门翔泰申请伍亿

元信托贷款，用于其所属房地产项目开发，由本公司提供伍亿元担保。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项担保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

的汇报，同意将该项担保提交本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如下：

厦门翔泰拟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 期限两年，

本公司为其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公司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 公司持有厦门翔泰100%股权，

且厦门翔泰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已经批准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之和为捌拾

壹亿壹仟叁佰贰拾叁万元（小写金额811,323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厦门翔泰的担保总额为零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厦门翔泰2013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19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600446� � � �公告编号：2013-027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此种情形属股价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截止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未发生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情形，无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经公司咨询公司主要股东，主要股东明确表示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权整体转让、非公开

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外，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

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是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信息披露网站，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199� � �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2013-012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修订）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3.10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0.31元（含

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0.31元；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

现金红利0.2945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每股现金红利为0.279元；其他

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不代扣所得税。

● 股权登记日：2013年6月24日

● 除息日：2013年6月25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6月28日

一、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3年5月25日

召开的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3年5月2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2年度。

2、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本公司2012年末总股本555,775,002股为

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10元 （含税）， 共派发股利172,290,

250.62元（含税）。

3、发放范围：截止 2013年6月24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4、根据国家有关税法的规定

(1)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暂按5%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0.2945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

为5%。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2)�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该词语具有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法

规及规则下的涵义，以下同）的法人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0.31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79元。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司公告后10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

件如：A、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B、以

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C、该类股东虽为

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

取得的证明文件。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

扣代缴10%企业所得税， 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0.031元；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按照10%税率

代扣代缴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三、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3年6月24日

2、除息日：2013年6月25日

3、红利发放日：2013年6月28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3年6月24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2、除上述股东外，其余流通股的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咨询电话：0558-2210568

3、联系传真：0558-2212666

4、联系地址：安徽省阜阳市莲花路259号

七、备查文件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3-047

关于全资子公司梅州泰华电路板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13年6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持有的梅

州泰华电路板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6月8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

于受让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持有的梅州泰华电路板有限公司100%股权

的公告》（编号：2013-043）。

日前，梅州泰华电路板有限公司已完成对公司章程的重新制订及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已领取了由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原注册号441400000005040不变，具体如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登记为：

名称：梅州泰华电路板有限公司

住所：梅州市东升工业园AD9区

法定代表人：梁健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双面多层、柔性线路板（须经环保部门验收合

格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发起人：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